莆田市近岸海域赤潮灾害渔业应急预案

政策解读材料

修订背景

莆田市是福建省渔业大市，同时也是近岸海域赤潮多发区域。赤潮作为海洋生态灾害之一，近年来在我市近岸海域暴发频繁，尤其是有毒有害赤潮对我市海洋渔业经济影响较大。
为适应赤潮灾害应急管理新形势新要求，自然资源部和省局都对《赤潮灾害应急预案》进行修订并正式发布。在我市防范应对赤潮灾害实际工作中，发现原有《莆田市近岸海域赤潮灾害渔业应急预案》同上级预案在衔接上存在一些问题，有必要对原有《莆田市近岸海域赤潮灾害渔业应急预案》（莆海渔〔2019〕145号）进行修订，以适应我市赤潮灾害应急处置和渔业产业发展需求。

二、目标任务

通过修订《预案》，进一步健全赤潮对渔业影响的应急反应机制，全面提高赤潮渔业灾害综合管理水平和应急处置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最大程度地减轻赤潮灾害造成的渔业经济损失和社会影响。
三、制定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福建省海洋环境保护条例》《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办法》《福建省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福建省近岸海域赤潮灾害渔业应急预案》等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我市实际，修订本预案，本预案注重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四、修订过程
《预案》于2023年2月启动修订。根据上级相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在3月形成了《预案》（征求意见稿）。4月书面征求各县（区、管委会）海洋与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市局赤潮灾害渔业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以及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应急管理局等单位意见。共采纳意见建议1条。经对文稿开展合法性审核，并提交局务会研究通过后印发实施。 
五、范围期限

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有效期5年。其间，国家法律、法规、农业农村部政策以及省政府另有规定的，按新规定执行。
六、主要内容

《预案》由总则，组织机构和工作职责，常规监测与预警机制，应急响应启动标准，应急响应程序，信息管理，后期处置，保障措施，附则，附录10个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总则。阐述《预案》修订的目的、法律依据，适用范围及工作原则。
第二部分组织机构和工作职责。明确我市应急组织机构及相关组织机构职责。

第三部分常规监测与预警机制。明确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赤潮常规监测机制及预测预警机制。

第四部分应急响应启动标准。明确赤潮灾害渔业应急响应级别。按照赤潮灾害发生的影响范围、性质和危害程度，将赤潮灾害渔业应急响应级别分为Ⅰ级、Ⅱ级、Ⅲ级三个级别，分别对应最高至最低应急响应级别。
第五部分应急响应程序。明确发现赤潮后，根据赤潮灾害渔业应急响应级别开展应急响应、调整与终止的程序。

第六部分信息管理。赤潮灾害信息传输按照逐级上报的原则报送，并由省局赤潮灾害渔业应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统一归口管理。
第七部分后期处理。明确灾害处置、灾害评估、奖励与责任及资料归档工作要求。

第八部分保障措施。明确组织保障、能力建设、经费保障、技术保障、宣传教育工作要求。
第九部分附则。规定文件施行时间和有效期。

第十部分附录。对相关名词进行解释和有关情况进行说明。
七、政策亮点
㈠扩大适用范围。我市原预案适用范围偏重于关注我市海水养殖海域赤潮灾害应急处置问题，上级预案是将整个近岸海域发生的赤潮灾害纳入考虑范围。现结合我市赤潮应对工作实际情况，同时更好地同上级预案相衔接，将《预案》的适用范围调整为：“适用于我市近岸海域赤潮灾害监测、预警和调查评估，重点关注赤潮灾害对渔业的影响并进行相应的应急处置。”
㈡减少应急响应级别。赤潮应急响应级别由原来的4级调整为3级，同时各级别设定标准发生改变，使预案的执行，如应急启动、响应以及终止更加简便易行。同时，更加突出属地管理权限，未达到Ⅲ级应急响应等级的，由市海洋与渔业局负责应对，进一步压实属地管理责任，提高管理效率。
㈢调整赤潮类别。原预案将赤潮分为有毒赤潮和无毒赤潮。自然资源部《赤潮灾害应急预案》和省局《近岸海域赤潮灾害渔业应急预案》修订后将赤潮分为有毒、有害和其他赤潮，为同上级预案衔接一致，同时考虑到便于群众理解，本次预案修订中将赤潮分为有毒赤潮、有害赤潮和无毒赤潮。有毒赤潮定义发生变化，原指含有毒素的一类赤潮，现特指含有毒素且可引起人类中毒或死亡的一类赤潮。有害赤潮是指含有毒素，但对人类没有直接危害，只对海洋生物造成危害的赤潮。同时，《预案》新增我省有毒有害赤潮藻种信息清单，便于工作执行。
㈣完善组织机构职责。对原《预案》领导小组及成员单位的职责做进一步明确，更加注重赤潮发生期间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更加强调对受赤潮损害水产品的安全处置和执法监管，防止受有毒有害赤潮损害的水产品流入市场，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注意事项
㈠赤潮藻种密度已达到赤潮基准密度，但尚未达到Ⅲ级应急响应启动标准的赤潮，不启动本预案，由市海洋与渔业局做好赤潮监测和信息发布工作，并抄送给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

㈡有毒赤潮应急响应终止后，应根据水产品中毒素情况继续做好水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工作，对于已发生赤潮且养殖区已禁采的海域，贝类毒素每周监测1次，直至养殖区养殖贝类连续2周以上监测结果合格后方可采捕贝类。

九、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联 系 人：莆田市海洋与渔业局防灾减灾科 
联系电话：0594—2657633 

